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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被撤销的鉴定报告
仲裁委、 研究所、 质监局……为了一份

鉴定报告， 这一年， 海宁华佳的总经理羊建
华和顾问律师马海平像陀螺一样四处周旋。

2009年 3月， 海宁华佳与另一家公司因
承揽合同纠纷 ， 前去嘉兴市仲裁委员会仲
裁。 在马海平看来， 这个案件很简单。 “ 争
议焦点很清晰， 只要对比合同内容， 再进行
产品质量鉴定就可以了。”

同年 9月 14日， 嘉兴市仲裁委就此案委
托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质量鉴定。 鉴定内
容包括了双涂机是否符合图纸要求、 能否正

常运转等项目。 12 月 14 日， 该院组织专家
进行现场勘验。

今年 2 月 23 日，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出
具了一份质量鉴定报告。 鉴定结论： 涂布机
图纸的图面要求等不符合相关标准。

“ 按照之前的订货合同， 机器是在对方
提货后， 我方前去调试之后才能运作。 现在
机器都没有进行调试怎么能检测呢？” 马海
平对这次鉴定提出强烈质疑。

结果， 12月 9日， 羊建华接到嘉兴市仲
裁委通知， 该鉴定报告已由该研究院以不具
备鉴定条件为由给予撤销。

“ 鉴定报告撤销以前也是有的。 这是因
为双方在理解上没有达成一致。” 省计量科
学研究院副院长曹辉告诉记者， 起初接受委
托时， 技术上的鉴定是可以做的， 是单项指
标的鉴定， “ 而现在他们认为是对产品的鉴
定，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 应该等机器验收之
后， 才能鉴定。 因此我们撤销了这份报告，

并且不再接受对此事的鉴定委托。”

专家不“专”
“ 目前鉴定领域鱼龙混杂。” 马海平说，

“ 首先就是专家不专。 鉴定人对鉴定事项都
不懂， 又如何鉴定？”

每一份鉴定报告最后都有 3位以上鉴定
专家的签名。 然而， 记者在两份不同的鉴定
报告中发现了同一个专家的名字———张涵
进。 一边， 他是杭州机械设计研究院塑料工
程专业的高级工程师； 一边， 他是浙江省计
量科学研究院机械专业的高级工程师。

记者采访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， 被告知
张涵进是塑料工程专家， 但已调走多年。 而
曹辉说， 张涵进现在是他们研究院的员工，

是塑料机械专家。

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爱东说 ，

“ 归根到底就是缺乏统一标准。 无论是鉴定
机构应具备哪些资质、 怎么样的人能成为鉴
定专家、 需要配备怎样的设备和场地， 还是
收费标准、 收案条件、 鉴定流程， 这些事项
在法律上都应有明确的规定。 但是， 目前没
有。”

模棱两可的鉴定结论
“ 正因为鉴定领域很专业， 因此他们出

具的每一项意见都对司法程序起到关键作
用。”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永祥在多
年的诉讼代理中， 与产品质量鉴定打了很多
交道。 “ 鉴定结论打架、 含糊不清的情况时
有发生。”

2009年， 浙江一家公司与天津富利家真
空镀膜有限公司发生经济纠纷。 法院委托某
鉴定机构对涉案设备进行了质量技术鉴定。

该机构在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的同时， 又向
法院提供了一份复函。 两者之间有许多不一
致的地方。

“ 鉴定报告是由专家组作出， 具有权威
性； 而复函只是一个行政性的公函， 本不该
具有效力。 但是， 鉴定报告过于专业， 结论
也不明确， 法院只好再次发函询问。” 天津
富利家的代理律师说。

“ 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 其实鉴定机构就
是打了擦边球。 一方面让鉴定报告可信，

另一方面两边都不得罪 。” 一位律师说 ，

“ 一来怕引起纠纷， 二来作出对两边都有利
的鉴定， 可以两边收费。”

“ 目前， 省内的质量鉴定机构主要有
两类： 一类是社会共用检测机构， 是由行
政部门授权的； 另一类是第三方评估机构，

只要取得省级或国家级的计量认证证书，

就可以受理鉴定业务 。” 一位业内人士说 ，

“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很多。 首先， 一些单
位在鉴定时可能会受行政干预。 其次， 鉴定
机构考虑到经济效益， 可能会有意识地含糊
鉴定结论， 向双方收取费用。”

谁来管理质量鉴定
记者了解到，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《 关

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 中的规定， 对
法医类、 物证类、 声像资料类三大类鉴定对
象之外的鉴定管理， 由司法部商议。 目前，

有关质量鉴定在没有商议结果的情况下， 全
国各地做法不一 。 我省于 2009 年出台了
《 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 ， 其中也没有明
确规定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 作为一个新事物， 产
品质量鉴定的问题肯定有， 质量鉴定领域如
何监管目前缺少具体的法律细则 。 在无

“ 法” 约束的情况下， 鉴定机构为了盈利而
放任自流的现象的确存在。

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， 更没有明确
的行政管理细则， 质量鉴定行业难以规范监
管 。 叶永祥说 ， 要解决这个行业的混乱现
象， 还是应当从立法着手， 设定准入条件，

明确主管单位、 鉴定单位的权利义务和相关
法律责任。 “ 建议立法机关或是相关执法部
门能加快对此的立法进程。”

一份质量鉴定报告9个多月后被撤引出思考———
质量鉴定的“ 质量”如何保证

■见习记者王春芳

近日，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
发函撤销了一份自己出具的质量
鉴定报告。 消息传开，涉案单位海
宁市华佳印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的法律顾问马海平律师一时间成
了当地“ 名人”。 有朋友甚至跟他开
玩笑：“ 大家都在说是什么厉害的
角色，质量鉴定报告都能撤销。 ”

撤销质量鉴定报告并不多见，

而撤销背后是质量鉴定领域种种
不规范的现况 ：专家不专 、鉴定结
果含糊不清……

记者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，目
前质量鉴定处于一个无“ 法 ”监管
的尴尬局面。


